
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 
闵经干〔2024〕5 号 

 

 
关于冯鑫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各科室，事业单位： 

经党委研究决定： 

冯鑫同志任闵行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（管理七级）职

务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闵行区企业服务中心综合科科长

（管理八级）职务； 

胡娟同志任闵行区企业服务中心综合科专技八级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

2024 年 11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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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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